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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政府关于取消和转出部分

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各委办厅局，省各直属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的

部署要求，进一步清理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，减轻企业和社会

负担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

省政府决定自2018年2月1日起，取消5项、转出1项行政事业性收

费。

对取消的收费项目，各地和有关部门不得继续征收，公民、

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有权拒绝缴纳。有关收费项目取消后，相关

部门及所属事业单位依法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所需经费，由同级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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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予以统筹安排，保障工作正常开展。省财政厅、省物价局等有

关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，确保落实到位。

附件：取消、转出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清单

江 苏 省 人 民 政 府

2018年1月24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— 3 —

附件

取消、转出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清单

收 费 项 目 名 称 征收部门

一、取消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（5 项）

1. 机关、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培训考核收费 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2. 劳动能力鉴定费

3. 卫生监督防疫收费
卫生和计划生育

（六）菌（毒）种、试剂、标本、实验动物费

4. 法定培训收费

财政、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、卫生和

计划生育、食品药

品监督、安全生产

监督、法院、检察

院等相关部门

5. 省委党校收费
省委党校

（3）培训费

二、转出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（1 项）

1. 汽车过渡费 交通运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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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委各部委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，省法院，

省检察院，省军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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